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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為強化學生實習實務知識，使本系學生預先體驗職場工作，增加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
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並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特訂定學生校外實習
課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適用於 105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 

二、 校外實習課程之實施內容與實習時數規定如下： 

(一) 校外實習（一）：於寒、暑假期間開設 1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4週，
並不得低於 160小時為原則。 

(二) 校外實習（二）：於暑期中開設 2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8週，並不得
低於 320小時為原則。 

(三) 校外實習（三）：於學期中開設 1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廠商需與本校簽訂產學計畫或合作意願
書。學生須在同一機構實習，每週赴公司實習（實驗）1至 2天，全學期 18週至少 160小時。 

(四) 校外實習（四）：於學期中開設 9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4至 5個月，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五) 校外實習（五）：於學期中開設 9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 4至 5個月，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惟學生必須在修畢全部必修學分及畢業之所
需選修總學分數尚不足 9學分以內者，方得申請。 

三、 本要點所稱之實習機構係指經本系評估合格之政府機關、民間機構或法人機構，其中民間機構或法
人機構須經政府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且與本系已訂定合作契約，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者。實習工
作性質需符合電機專業技能訓練之要求。 

四、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之登記與分發，應以下列程序辦理： 

(一) 學生校外實習由本系規劃分發作業，研究發展處協助配合辦理。 

(二) 經實習單位同意後，由系辦彙整造冊，將實習名單呈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組登錄選課，實習成績
須於開學前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組登錄。 

五、 學生於校外實習前，應接受指導老師之職前輔導，並參加本系之職前講習。參加實習之學生應先投
保意外險，並填寫家長同意書。 

六、 學生須依照指定日期前往實習機構報到，當日將報到單寄回本系備查，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機構之
指導與考核，遵守其一切規定，違者予以議處。 

七、 學生於實習期間必須請假者，應先經實習機構同意並以書面報告送本系備查，違者予以議處；惟請
假時數不得超過 40（含）小時（公假及喪假除外），否則該實習課程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八、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完成修課者，經任課教師及系主任同意，得申請退選。 

九、 本系對學生校外實習工作職掌包括學生實習之督導、實習成績之評定、實習成效之檢討及協調有關
學生實習各項業務，並配合教務處和研究發展處執行相關之工作業務。 

十一、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所需交通費及膳宿費，由學生自理。 

十二、 實習成績考核表由學生實習期間直屬主管或單位主管予以考核，並加蓋公司印信。 

十三、 學生校外實習完畢，回校後須向指導老師提交實習報告一份（格式另訂），該實習報告納入實習成
績計算。 

十四、 本系得定期安排指導老師赴實習單位訪問，以輔導學生校外實習活動及相關實習事宜。 

十五、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通過，送本校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並送教務處備查，修正
時亦同。 


